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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留资格(居留资格)的变更 
 
 
○想被批准在留资格的变更时 
如果需要变更在留资格的话，必须向管辖区的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申请并接受批准。申请需要费用。 
例如:留学生毕业后，到企业参加工作，从而需要继续居住在日本。 

已与日本人结婚等等。 
 
 
○有关需要的文件 
根据每个人的在留资格与在留情况，需要的文件不一样。 
 
咨询处 
大阪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神户分局 
(神户市中央区海岸通 29 神户地方合同厅舍) 
078-391-6377 
 


